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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1/2021_2022__EF_BC_BB_E

5_AE_89_E5_BE_BD_E7_c48_81379.htm 各市财政局、人事局

： 为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地

评价选拔高级会计人才，根据人事部、财政部《关于2006年

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人厅

发[2006]48号）的精神，现将我省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

评结合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管理 省财政厅

、省人事厅共同负责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

的组织和领导。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（

以下简称“省会考办”）具体负责全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

组织实施工作。 各市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，在当地

财政、人事部门的领导下，由各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

理机构组织实施。 二、报名条件 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

试的人员，须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、取得财经专业博士学位后，并聘任会计师职务满2年； 2、

取得财经专业硕士学位、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结业证书

，或财经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后，并聘任会计师职务满5年； 3

、取得财经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从事会计工作满20年，并聘

任会计师职务满5年； 4、符合《安徽省高级会计师资格标准

条件（试行）》（省财政厅、省人事厅财会[2005]875号）“

第五章破格条件”的规定。 三、报名方法 1、全省统一报名

时间定于2006年7月3日至7月7日； 2、报考人员填写《2006年

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表》； 3、符合报名条件的报考

人员，携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学历证书、会计师资格证书



、会计师聘书（国家公务员或比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的报考人

员，不需提供会计师聘任证明）、身份证原件以及本人近期1

寸免冠照片3张，按属地管理原则，到所在市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考试管理机构报名； 4、各市财政、人事部门对考生报名

资格进行审查，符合报考条件的，收取考试报名收费100元；

5、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计划及安排详见附

件2. 四、考试方式 1、考试科目为《高级会计实务》。考试时

间为210分钟，采取开卷笔答方式进行。主要考核应试者运用

会计、财务、税收等相关的理论知识、政策法规，对所提供

的有关背景资料进行分析、判断和处理业务的综合能力。 2

、考点设置在合肥市。考试时间为2006年9月3日（星期日）

上午8：30———12：00. 3、对参加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

的人员，由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发

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，该证在全国范围内3年有效

。 4、省财政厅、省人事厅将根据我省会计人员的实际情况

，参照国家合格标准，确定我省当年参评的使用标准，报全

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并由省会考

办核发考试成绩合格证明，该证明只在本省本年度评审工作

中有效。 五、有关要求 1、各级财政、人事部门要加强领导

，密切协作，严格要求，按照规定程序做好报名、审查、考

试等各个环节工作，确保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

工作万无一失。 2、各地请于7月14日前将《2006年度高级会

计师资格考试报名及考试大纲征订情况表》报省会考办。 3

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工作由省会计专业高级技术职务评审

委员会组织实施。评审工作及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4、试点

工作中有何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告知省财政厅会计处、省人



事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。 省财政厅会计处联系人：戴儒鸣 

联系电话：0551－5100275 省人事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：吴

伟 联系电话：0551－2663033 附件1：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

名表 附件2：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计划及安排（略

） 附件3：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报名及考试大纲征订情况表

（略） 附件4：安徽省各市高会考试报名地点及电话安徽省

财政厅安徽省人事厅二六年六月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